
2020年度乐清市建设工程雁荡杯奖

（优质工程）评审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方针，鼓励施工企业提高工程质量，争创精品工程，参照《浙江省建设工程钱江杯奖（优质工程）评审细则》和《温州市建设工程瓯江杯奖（优质工程）评审细则》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乐清市“雁荡杯”奖（优质工程）是我市建设工程质量最高奖，也是推荐温州市建设工程瓯江杯奖和浙江省建设工程钱江杯奖（优质工程）评审的候选工程。获奖工程的质量必须达到我市先进水平，并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第三条  乐清市建设工程“雁荡杯”奖评审工作由乐清市建筑业联合会负责，每年进行一次。评审通过的工程报乐清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备案，由市住建局、市建筑业联合会联合发文通报表彰。获奖工程如五年内发现有较大质量问题的，将取消其获奖资格。

第四条  评审委员会由相关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专家由市住建局发文任命，设主任、副主任各一名、委员若干名。下设办公室，由市联合会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

第二章  评审范围和条件

第五条  申报“雁荡杯”奖（优质工程）工程项目必须符合基本建设程序，并具有独立生产和使用功能。

第六条  申报工程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工程规模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1）二级以上施工企业承建的公建项目单位工程建筑面积在2500m²以上；三级施工企业承建的建筑面积在1500m²以上；（2）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建筑风格独具特色、质量特别优良的工程项目，其面积要求可以适当放宽；（3）20000m²以上配套建设的住宅小区；8000m²以上非住宅小区内的高层商住楼。

2、工程项目已列入创优计划，并已向建设、设计、监理、质监、建设主管部门、市联合会申报。

3、由相应资质的勘察设计单位设计，设计文件符合国家、部、省颁布设计标准、规范的要求，并经施工图设计审查。按《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411-2007）和设计文件要求，完成建筑节能的施工，并完成相应的系统节能检测的要求，质量符合规范规定标准。

4、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条文》，达到国家和部颁布的施工技术标准、规范要求，并有创新提高，未发生过工程建设较大以上事故。

5、工程质量优于现行标准，具有本市同类工程先进水平，已获得乐清市级以上建筑工程结构质量优质奖。

6、工程应获得乐清市级文明施工标准化工地称号。凡已获得温州市级以上绿色施工示范的工程项目，可获优先推荐。

7、工程（包括装饰）已在本年度9月底前竣工，并通过竣工验收且投入使用，用户反映良好。

8、住宅小区、群体工程的绿化、道路及室外工程已按小区规划基本形成。

9、工程施工的科技含量较高，积极应用住建部推广的建筑业10项新技术（2010版）中的4项（含4项）以上。积极开展QC小组活动并取得成果的项目；在施工中形成温州市市级以上（包括市级）工法项目的，在施工组织过程中应用BIM技术的，在同等条件下可获优先推荐。

第七条  申报“雁荡杯”奖（优质工程）的企业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1、已在乐清市内注册的本市施工企业；已办理进浙或温备案手续的外地进乐施工企业。

2、是工程的总承包或主承建单位。

3、住宅小区（群体建筑）的主承建单位按以下原则确定：

（1）在住宅小区（群体建筑）承建面积最多的一个企业，其建筑面积应达到小区建筑面积的30%以上，且不少于10000m²。

（2）当有两个以上企业符合（1）条件，且两个企业承建面积之差小于10%时，可由两个企业联合申报，均为主承建单位。

（3）当参加小区（群体建筑）施工的每个企业承建建筑面积均达不到上述规定，无主承建单位时，由业主（房地产开发公司）组织申报，可选择三家符合条件的参建单位。

4、参建单位以参建部分的工程量确定：参建的土建（含装饰）工程量或建筑面积占该工程建安工程量或总建筑面积的15%以上或装饰工作量在200万元以上；参建的安装工作量应在150万元以上（应附相应证明及总承包单位申报意见）。

5、参评瓯江杯奖工程还需参照温州市建设工程瓯江杯奖（优质工程）相关条件要求。

第三章  申报及评审

第八条  申报“雁荡杯”奖（优质工程）的项目，必须填写《乐清市建设工程“雁荡杯”奖（优质工程）申报表》，且按要求经有关部门签署意见后，连同相关申报材料一并报送乐清市建筑业联合会。

第九条  申报材料包括：

1、乐清市建设工程“雁荡杯”奖（优质工程）申报表（一式二份）。

2、建设工程竣工验收证书复印件及建筑工程消防验收合格意见书复印件等有关资料。

3、获乐清市建筑工程结构优质奖和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标准化工地证明文件。

4、有关工程建设情况的文字介绍和应用新技术、新工艺等材料，QC小组活动情况。

5、工程施工图的平面、立面、剖面图（可用复印件）。

6、工程彩照（主立面及工程特色的细部原件彩照，装信封内不粘贴）。

7、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复印件。

第十条  评审采用两次评审的办法，其评审程序如下：

1、初审：由联合会组织专家对申报工程实体和资料进行初审；

2、复审：评委会对申报工程实体和资料进行复查；

3、评审：召开评审会，经综合评议后以无记名方式进行投票。实到评委占应到评委的三分之二及其以上时方可进行，得票数在应到评委的半数及其以上者，予以公示为预选获奖工程，公示期内未发现重大情况与评审情况不符者，确定为获奖工程。

第四章  评审纪律

第十一条  申报单位要实事求是，不得弄虚作假，不得行贿送礼，不得超标准接待，违者视情节给予批评警告，直到取消申报或获奖资格。

第十二条  评审人员要秉公办事，严守纪律，自觉抵制不正之风，对违反者，视其情节轻重，给予批评警告、撤销其评委资格，直至建议所在单位给予处分。

第五章  获奖工程奖励

第十三条  给予主承建单位颁发奖杯和证书，给予业主、设计单位、监理单位、项目经理和参建单位颁发证书。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2016年10月1日起施行。

